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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或“本行”）及董事会全

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行于 2007 年 8 月 28 日的年度股东大会上，审议批准了修改公司章程的

议案，并于近日获得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本次章程的修改具体

内容如下： 

一、将第六十四条第十三项修订为： 

（十三）审议批准或授权董事会批准本行设立法人机构、重大股权投资、

重大债券投资、重大资产购置、重大资产处置、重大资产核销、重大资产抵押

及其他非商业银行业务担保等事项； 

二、在第六十四条最后增加一段，作为第二款： 

股东大会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应由股东大会审议决定，但在必要、合理、

合法的情况下，股东大会可以授权董事会决定。授权的内容应当明确、具体。

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如授权事项属于本章程规定应由股东大会以普通决

议通过的事项，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过

半数通过；如授权事项属于本章程规定应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的事项，

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三、删去第一百五十二条第八项，并将本条原第九项（序号调整后第八项）

修订为：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本行设立法人机构、重大股权投资、



重大债券投资、重大资产购置、重大资产处置、重大资产核销、重大资产抵押

及其他非商业银行业务担保等事项； 

四、将第一百五十四条修订为： 

董事会应当确定股权投资、债券投资、关联交易、资产购置、资产处置、

资产核销、资产抵押及其他非商业银行业务担保等事项的权限，建立严格的审

查和决策程序；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按本

章程规定对需要报股东大会的事项报股东大会批准。 

五、将第一百五十五条修订为： 

对日常经营活动中涉及的固定资产购置，在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由行长

按照年度预算核准的额度执行。 

特此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 10 月 25 日 


